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宝山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行政许可实

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5 年，宝山区生态环境局以服务“北转型”战略和绿色

低碳转型样板区建设为核心，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及市、区两级工作部署，不断践行生态环境领域“放

管服”改革。全年工作以“高效服务、精准帮扶、创新驱动”为

主线，致力将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

能，实现审批效能、监管效能和服务质量的同步提升。

二、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2025年，本局持续规范行政许可实施，动态完善行政许可

实施规范和办事指南，各项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都可在“一网

通办”上下载，均不收取费用，办理结果全部实现网上公开。全

年累计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82个，其中非辐射类 74个（报

告书 2个，报告表 72个）、辐射类 8个（报告表 8个）；办理

排污许可证申请 184次（新办 20次，变更 74次，调整 8次，重

新申请 69次，注销 13次）；办理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许可

证申请 124次（新办 39次（含告知承诺 1次），变更 16次，重



新申请 22次，延续 32次（含告知承诺 2次），部分变更或注销

15次）。

三、批后监管开展情况

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加强“三监联动”，不断深化“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统筹协调日常监管和专项执法检查，坚持分级分

类、重点监管与信用监管相结合，将行政许可证后监管纳入执法

监管计划，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2025 年，开展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工作自查、排污许可证

执行报告核查、建设项目事中事后抽查、排污登记企业质量检查

等批后监管工作，并通过专项行动、举报核查、联合检查等多种

形式，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取得行政许可的违法行为开展

执法监管。全年共计开展执法检查 449 家次，收到信访投诉 45

件，查处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类型案件 6起、排污许

可类型案件 1起、辐射安全许可类型案件 1起，均依法责令改正

并实施行政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四、改革创新情况

以持续优化行政许可和助力营商环境为目标，不断推进“一

网通办”数字赋能，创新行政许可审批方式方法。一是强化重大

项目精准保障，构筑高质量发展“助推器”。针对区域重大产业

项目，创新实施包含“主动跨前对接、专人全程跟进、技术评估

提前介入、公示与审批并联推进、总量指标区级统筹”在内的“环

保服务包”机制，以“环保速度”护航项目落地，服务经济大盘



稳定。二是提升政务服务智慧能级，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新名

片”。持续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拓展环评、辐射安全许可等

事项的“线上帮办”服务。优化夜间施工审批“智慧好办”场景，

对重点复杂项目实行“领导帮办”制度，积极探索从“人找服务”

到“服务找人”的主动服务模式转变。三是首创“一次审批”改

革试点，树立制度创新“新样板”。瞄准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技术迭代快、市场窗口期短”的特点，主动突破制度壁垒，

在上海市率先探索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

以易卜半导体公司“新增 FC建线项目”为试点，通过“精准识

别、专班陪办、预审提速、并联审查”等创新举措，为企业提供

“免办环评、直接获证”的审批服务。该项目从提交完善材料到

获证仅用时 1个工作日，整体审批时限压缩 80%以上，显著降低

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宝山经验”，并

成功入选 2025年上海市生态环境部门营商环境十大优秀案例。

五、监督制约情况

区生态环境局持续完善行政许可审批流程，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审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辐射安全许可和排污许可等三个事项实现审

批后定期录入双公示系统，其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在区

政府网站实现受理、拟审批和结果三次公示。同时，认真落实社

会公众监督，做好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的宣传引导，引导群

众积极对办件进行评价，提高企业群众对“好差评”评价的参与



度。2025 年未收到政务服务“差评”，也未发生企业群众对行

政许可办理和批后监管的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当前严格按照国家及市级生态环境领域改革部署要求，扎实

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对照宝山转型发展需

求及企业实际期盼，仍存在跨部门系统性协同的深度与广度有待

加强、创新服务的覆盖面与精准度有待拓展、形成普惠性的改革

红利等下一步需要破解的课题。

2026 年重点在深化协同与源头预防上实现突破。探索与区

发改、经委、规资等部门建立“绿色发展联席会商”机制，重点

围绕吴淞创新城、南大智慧城等重点区域，启动以“大吴淞区域”

为主的空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前瞻性制定重点行业环保准入与

绿色发展指引，推动生态环境要求从规划源头深度嵌入，变“被

动审批”为“主动引领”。同时，在推动改革创新与服务扩面上

提质增效。全面总结“一次审批”改革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标准

化操作指引，争取将改革惠及面有序拓展至生物医药、智能制造

等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符合条件的改扩建项目。同时，深化“一

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等服务，推动从“个案帮办”向“制度普

惠”升级，让更多企业享受到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红

利，为宝山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环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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